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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裝維生素礦物質類之錠狀膠囊狀食品營養標示 

應遵行事項  

一、 本應遵行事項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二十二條第三項規定訂定

之。  

二、 本應遵行事項所稱維生素、礦物質類之錠狀、膠囊狀食品，指以營

養添加劑作為維生素、礦物質來源之錠狀、膠囊狀食品。 

三、 包裝維生素、礦物質類之錠狀、膠囊狀食品營養標示方式，於包裝

容器外表之明顯處以表格方式由上至下依序標示下列內容： 

(一) 「營養標示」之標題。 

(二) 每一份量(或每一份、每份)○顆(或粒、錠)、本包裝所(含)○份。 

(三) 每份(或每一份量、每一份)及「每日參考值百分比」。 

(四) 各項維生素含量。 

(五) 各項礦物質含量。 

(六) 其他於包裝容器上宣稱或自願標示之營養素含量。 

以垂直表格方式無法完整呈現者，得切割以橫向連續性表格方式標

示。 

總表面積小於一百平方公分之包裝食品，得以表格框橫向方式依第

一項所列各款之順序標示。 

四、 各項維生素、礦物質及其他營養素含量標示之方式，數值應以阿拉

伯數字標示：應以一次建議食用量（須為整數）為單位標示含量，

標示「每一份量（或每一份、每份）」及其所提供「每日參考值百

分比」，並加註該產品每包裝所含之份數；未訂定「每日參考值」

之營養素，應於每日參考值百分比處加註「＊」符號，並註明「＊

參考值未訂定」字樣。 

五、 包裝維生素、礦物質類之錠狀、膠囊狀食品之各項營養素之每日參

考值及單位，應依附表一規定辦理；未列於附表一之其他營養素以

通用單位標示。 

六、 維生素 A、維生素 D及維生素 E應加註明國際單位（IU）之含量
標示。 

七、 包裝維生素、礦物質類之錠狀、膠囊狀食品營養標示之數據修整方

式，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每包裝所含之份數，以整數標示。 

(二) 每日參考值百分比，以整數或至小數點後一位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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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維生素、礦物質含量以有效數字不超過三位為原則。 

(四) 宣稱或其他營養素以整數或至小數點後一位標示。 

(五) 數據修整應參照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2925「規定極限值之有效
位數指示法」規定或四捨五入法。 

八、 包裝維生素、礦物質類之錠狀、膠囊狀食品欲敘述維生素、礦物質

之生理功能，其每日最低攝取量需達每日參考值百分之十五以上。 

九、 包裝維生素、礦物質類之錠狀、膠囊狀食品之各項維生素、礦物質

及其他營養素含量標示之標示值產生方式，得以檢驗分析或計算方

式依實際需要為之；其標示值之誤差允許範圍應符合附表二之規

定。 

十、 包裝維生素、礦物質類之錠狀、膠囊狀食品須於包裝容器外表明顯

處加註標示「一日請勿超過○顆（或錠、粒）」及「多食無益」之

警語。 

十一、 本應遵行事項不適用於非以營養添加劑作為維生素、礦物質來源

之錠狀、膠囊狀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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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各項營養素之每日參考值 

適用對象 
項目 無特定指定族群 一歲至三歲 孕乳婦 

維生素 A(1) 700微克 RE 400微克 RE 600微克 RE 

維生素 B1 1.4毫克 0.6毫克 1.1毫克 

維生素 B2 1.6毫克 0.7毫克 1.2毫克 

維生素 B6 1.6毫克 0.5毫克 1.9毫克 

維生素 B12 2.4微克 0.9微克 2.6微克 

維生素 C 100毫克 40毫克 110毫克 

維生素 D 10微克 5微克 10微克 

維生素 E(2) 13毫克 α-TE 5毫克 α-TE 14毫克 α-TE 

維生素 K 120微克 30微克 90微克 

菸鹼素(3) 18毫克 NE 9毫克 NE 16毫克 NE 

葉酸 400微克 170微克 600微克 

泛酸 5毫克 2毫克 6毫克 

生物素 30微克 9微克 30微克 

膽素 500毫克 180毫克 410毫克 

鈣 1200毫克 500毫克 1000毫克 

磷 1000毫克 400毫克 800毫克 

鐵 15毫克 10毫克 45毫克 

碘 140微克 65微克 200微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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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對象 
項目 無特定指定族群 一歲至三歲 孕乳婦 

鎂 390毫克 80毫克 355毫克 

鋅 15毫克 5毫克 15毫克 

氟 3毫克 0.7毫克 3毫克 

硒 55微克 20微克 60微克 

鈉 2000毫克 1200毫克 2000毫克 

蛋白質 60公克 20公克 65公克 

脂肪 60公克 ＊ 65公克 

碳水化合物 300公克 ＊ 330公克 

飽和脂肪 18公克 ＊ 18公克 

膽固醇 300毫克 ＊ 300毫克 

膳食纖維 25公克 15公克 30公克 

 

＊參考值未訂定 

註 1：RE (Retinol Equivalent)即視網醇當量。 

1 g RE = 1 g視網醇(Retinol) = 6 g -胡蘿蔔素 (-Carotene)  

註 2：-TE (-Tocopherol Equivalent)即生育醇當量。 

     1 mg -TE = 1 mg -Tocopherol 

註 3：NE (Niacin Equivalent)即菸鹼素當量。 
菸鹼素包括菸鹼酸及菸鹼醯胺及菸鹼醯胺先質之色胺酸 
(tryptophan)，以菸鹼素當量表示之。 

1 mg NE = 60 mg tryptophan 

註 4：公克得以 g標示，毫克得以 mg標示，微克得以g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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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營養標示值誤差允許範圍 
 
項目 誤差允許範圍 

維生素 A、維生素 D 標示值之 80％～180％ 

維生素（不包括維生素 A、維生素 D） 
礦物質（不包括鈉）

 標示值之 80％ 

自願標示之

營養素 

蛋白質、碳水化合物、熱量、

脂肪、飽和脂肪、反式脂肪、

膽固醇、鈉、糖
 標示值之 120％ 

其他營養素  標示值之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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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裝維生素礦物質類之錠狀膠囊狀食品營養標示應遵行事項」Q&A 

 

108 年 11 月 7 日公布 
一、總則 

Q1.1：修正「包裝維生素礦物質類之錠狀膠囊狀食品營養標示應

遵行事項」之重點？ 
A：1.調整營養標示格式、增訂切割表格之標示方式。 

2.營養素含量標示數值之表示方式。 
3.增訂營養標示之單位表示方式。 
4.修正數據修整原則。 
 

Q1.2：若想要瞭解更詳細的「包裝維生素礦物質類之錠狀膠囊狀 
      食品營養標示應遵行事項」可由何處獲得？ 
A：1.可由食品藥物管理署之網站（http://www.fda.gov.tw＞政府資

訊公開＞法規資訊）或是標示專區（http://www.fda.gov.tw＞
業務專區＞食品＞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容器具及食品用

洗潔劑標示專區＞食品標示諮詢服務平台）查詢相關資料。 
   2.利用食品標示法規諮詢服務專線及諮詢信箱詢問，專線及信

箱資訊可由本署食品標示諮詢服務平台網頁查詢。 
 
Q1.3：請問有免費提供營養標示模板製作嗎？ 
A：本署有提供免費營養標示模板製作平台，可至食品藥物管理

署之標示專區（http://www.fda.gov.tw＞業務專區＞食品＞食

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容器具及食品用洗潔劑標示專區＞食

品標示諮詢服務平台），按照程序填寫資料後，即可產出營養

標示模板使用。 
 
二、適用範圍 
Q2：錠狀與膠囊狀食品，是否應標營養標示？ 
A：1.應標營養標示，且依其是否添加維生素、礦物質為營養添

加劑，而歸屬不同標示規定。 
2.「包裝維生素礦物質類之錠狀膠囊狀食品營養標示應遵行事

http://www.fda.gov.tw/TC/site.aspx?sid=37
http://www.fda.gov.tw/TC/site.aspx?sid=3462
http://www.fda.gov.tw/TC/site.aspx?sid=3462
http://www.fda.gov.tw/TC/site.aspx?sid=37
http://www.fda.gov.tw/TC/site.aspx?sid=3462
http://www.fda.gov.tw/TC/site.aspx?sid=3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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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係針對添加維生素、礦物質作為營養添加劑之錠狀、

膠囊狀食品；至於無添加維生素、礦物質作為營養添加劑

之錠狀、膠囊狀食品，請依據「包裝食品營養標示應遵行

事項」提供營養標示。 
3.添加維生素、礦物質為營養添加劑之發泡錠產品，應以「包

裝維生素礦物質類之錠狀膠囊狀食品營養標示應遵行事

項」進行營養標示。 
 
三、實施日期 

Q3.1：修正之「包裝維生素礦物質類之錠狀膠囊狀食品營養標示 
      應遵行事項」何時正式實施？ 
A：自 108 年 11 月 7 日公告日起開始實施，針對添加維生素、礦

物質營養添加劑之市售包裝錠狀、膠囊狀食品，應依本應遵

行事項辦理。 
 
Q3.2：如果產品的營養標示已符合原「包裝維生素礦物質類之錠

狀膠囊狀食品營養標示應遵行事項」，還需要依照新的公

告規定修改嗎？ 
A：不需要。 
 
Q3.3：如果發現產品的營養標示不符合規定，請問包裝之營養標 
      示是否可以用黏貼方式？黏貼位置有無限制？ 
A：可以，須將舊有營養標示覆蓋，並具有不易脫落之印刷及打

印標示方式，且不得遮蓋到其他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22
條所必須標示之項目。 

 

四、格式  

Q4.1：食品營養標示的位置有規定嗎？營養標示內容是否可用附 
      加之說明書來表示？ 
A：所有營養標示內容必須以中文及通用符號顯著標示於容器或

包裝上，不可以用附加之說明書來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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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2：包裝維生素礦物質類之錠狀膠囊狀食品的營養標示格式有

提供範例嗎？ 
A：該類產品營養標示格式可依下列範例標示。 
 

營 養 標 示 
每一份量      顆（或錠、粒） 
本包裝含      份 
 每份 每日參考值百分比 
維生素(1) 毫克或微克 % 
礦物質 毫克或微克 % 
宣稱之營養素含量 

其他營養素含量 公克、毫克或微克 %或* 

*參考值未訂定 
註 1：維生素 A、維生素 D 及維生素 E 應另加註明國際單位（IU）
之含量標示。 
 

Q4.3：當可標示的面積很小時，可以省略部分營養標示內容嗎？ 
A：不可以，依規定必須依格式列出所有資訊，但若總表面積小

於 100 平方公分之包裝食品，可使用表格框橫式格式依序列

出所有營養標示內容，如下列範例格式進行標示。 
 
 
 
 
 
 
 

註 1：維生素 A、維生素 D 及維生素 E 應另加註明國際單位（IU）
之含量標示。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顆（或錠、粒），本包裝含○份。每份（每

日參考值百分比）：維生素(1)○毫克或微克（○%）、礦

物質○毫克或微克（○%）、宣稱之營養素含量○公克、
毫克或微克（○%或＊）、其他營養素含量○公克、毫

克或微克（○%或＊）。＊參考值未訂定 



 

 4 

Q4.4：如果產品的營養標示以垂直表格方式無法完整呈現，該怎 
      麼標示？ 
A：該情形其營養標示可依下列範例標示。 
 

(範例格式一) 

營 養 標 示 鈣 毫克 % 
每一份量 1 顆 
本包裝含 30 份 

鐵 
硒 

毫克 
微克 

% 
% 

 每份 每日參考值百分比 鎂 毫克 % 
維生素 B1 毫克 % 鋅 毫克 % 
維生素 B2 毫克 %    
維生素 B6 毫克 %    
維生素 C 毫克 %    
泛酸 毫克 %    
生物素 微克 %    
 

(範例格式二) 

營 養 標 示 
每一份量 1 顆 
本包裝含 30 份 
 每份 每日參考值百分比  每份 每日參考值百分比 
維生素 B1 毫克 % 鈣 毫克 % 
維生素 B2 毫克 % 鐵 毫克 % 
維生素 B6 毫克 % 硒 微克 % 
維生素 C 毫克 % 鎂 毫克 % 
泛酸 毫克 % 鋅 毫克 % 
生物素 微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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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5：如果產品是大包裝內含小包裝，請問營養標示應置於何處？ 
可以在小包裝上註明請詳見大包裝嗎? 

A：最小販售包裝應依規定完整標示（含營養標示），產品如無小 

包裝單獨販售之情形，則於外(大)包裝標示即可。也就是說， 

小包裝如為完整包裝，且於市面有單獨小包裝流通販賣之情 
形者，則其小包裝亦應有一般食品標示及營養標示。 

 
Q4.6：營養標示之字體大小，是否必須大於 2 毫米？ 
A：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施行細則第 19 條規定，有容器或外

包裝之食品，標示字體之長度及寬度各不得小於 2 毫米，但最

大表面積不足 80 平方公分之小包裝，除品名、廠商名稱及有

效日期外，其他項目標示字體之長度及寬度各得小於 2 毫米。 
 
Q4.7：營養標示之印製是否有一定之顏色限制？ 
A：否，惟需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22 條之相關規定，應明 

顯標示之。 
 
Q4.8：外國之營養標示格式是否適用於台灣？ 
A：外國之營養標示項目及相關規定，與我國不盡相同，如欲在

台灣販售，仍須符合台灣之營養標示相關規定。 
 
Q4.9：對於外銷產品，國外規定與我不同，此種問題應如何處理？ 
A：外銷產品應依輸入國之規定；如外銷產品同時亦在國內販售，

則兩者相關規定都應符合。 
 
Q4.10：「一日請勿超過○顆(或錠、粒)」及「多食無益」之警語，

需要標示在哪裡? 
A：應於包裝容器外表明顯處加註該警語，不建議併於營養標示

欄位內。 
 

Q4.11：「一日請勿超過○顆(或錠、粒)」，其數值該如何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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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應依照「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之限量標

準，並以產品所含維生素、礦物質之含量換算之。 
 
Q4.12：包裝維生素、礦物質類之錠狀、膠囊狀食品，可以進行營

養宣稱嗎？是否要標示出宣稱之營養素含量？ 
A：可以，得依「包裝食品營養宣稱應遵行事項」進行營養宣稱，

並將宣稱之營養素標示於營養標示欄位內。 
 
Q4.13：對於各項維生素、礦物質標示的單位，是否有強制性規定？ 
A：有，各項營養素之單位，必須要以該遵行事項附表一呈現之

單位標示，其他營養素以通用單位標示，公克得以 g 表示，

毫克得以 mg 表示，微克得以 μg 表示。 
 
五、標示項目、內容及方式 

Q5.1：請問營養素含量是否可用「10~15 公克」或是「105 公克」 
或是「 10 公克」的方式來表示？ 

A：不可以。 
 
Q5.2：營養素攝取參考值之依據為何？ 
A：參考「國人營養素參考攝取量」，並邀集營養專家召開多次討 

論會議而訂定之，與「包裝食品營養標示應遵行事項」之營

養素每日參考值一致。 
 
Q5.3：標示鉀之含量，但無鉀之營養素攝取量參考值，要如何標

示每日參考值百分比？ 
A：目前尚未訂定鉀之每日攝取參考值，應於其每日參考值百分

比處加註「＊」符號，並於表下方註明「＊參考值未訂定」

字樣。 
 
Q5.4：請問營養標示中『維生素 C』是否可以直接以『Vit C』表

示？ 
A：不可，「維生素」三字要以中文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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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5：可以直接標示維生素 D1或 D2的含量嗎?還是需要換算成維

生素 D 標示？ 
A：維生素D1或D2需要換算成維生素D含量後，標示維生素D之含

量。 
 
Q5.6：若要標示熱量、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質等含量，其位

置為何？ 
A：包裝維生素、礦物質類之錠狀、膠囊狀食品，無須標示熱量、

碳水化合物、糖、脂肪、飽和脂肪、反式脂肪、蛋白質等含

量，如欲自願標示，則列於礦物質之後標示。 
 
Q5.7：營養標示格式內是否可標示非營養素項目？例如：比菲德 

氏菌、膠原蛋白、葡萄糖胺、五味子萃取物等。 
A：不可以。應與現行公告之項目作明顯區分，且應於該欄位上

方加列適當之標題，例如：其他成分，標示範例如下： 
 

營 養 標 示 

每一份量    顆 
本包裝含    份 

 每份 每日參考值百分比 

維生素 B1 毫克 % 

維生素 C 毫克 % 

維生素 D 微克(   IU) % 

鈣 毫克 % 
 
 

其他成分(每份)： 

膠原蛋白     公克 

葡萄糖胺     毫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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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8：如何清楚界定營養素的範圍，即營養標示欄內得以標示哪

些營養素？ 
A：一般營養學上，營養素係指存在於食物內，能用於維持並建

造身體組織、提供能源，調節新陳代謝者，故廣義而言，蛋

白質類（各胺基酸、支鏈胺基酸）、脂肪類（飽和及不飽和脂

肪酸、EPA、DHA、ω-3 脂肪酸、支鏈脂肪酸、中鏈脂肪酸等）、

碳水化合物類（單、雙、多醣類）、維生素類（維生素 A、類

胡蘿蔔素、視網醇、D、E、K、C、B1、B2、B6、B12、菸鹼

素、泛酸、葉酸、生物素、膽素、肌醇、葉黃素）、礦物質類

（鈣、磷、鈉、氯、鉀、硫、鎂、鐵、碘、氟、鋅、銅、鉻、

硒、錳、鈷、鉬、硼、鎳、矽、錫、釩）均屬之，以及於「市

售包裝嬰兒與較大嬰兒配方食品及特定疾病配方食品營養標

示應遵行事項」問答集中所列得於營養標示欄內標示之營養

素項目。至於一般食品原料，屬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22 條
第 1 項第 2 款所稱之「內容物」，應標示於內容物名稱欄位內。 

 
Q5.9：份量值可以自己訂定嗎？ 
A：包裝維生素、礦物質類之錠狀、膠囊狀食品，每一份量應以

每次建議食用的顆(或粒、錠)數量為標示含量。 
 
Q5.10：包裝之份數可以標示 3.5 份嗎？ 
A：不可以，營養標示中「本包裝含○份」，應以整數值標示份

數，不得有小數點。 
 
六、數據位數 

Q6.1：請問營養標示數據的小數位如何決定？ 
A：1.每包裝所含份數的數值，須以整數標示，不得有小數點。 

2.每日參考值百分比，以整數或至小數點後一位標示。 
3.維生素、礦物質含量以有效數字不超過三位為原則。 
4.宣稱或其他營養素以整數或至小數點後一位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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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2：何謂「有效位數」？ 
A：可將數據以科學符號模式表示，其 10 次方前面的數據位數即 

為有效位數。 
1. 案例 1：維生素 C 含量 12.34 毫克/100 公克以科學符號模式

表示為 1.234*101 毫克/100 公克，其有效位數為四位；若要

修整數據至有效位數三位，則數據應修整為 12.3 毫克/100
公克。 

2. 案例 2：維生素 C 含量 0.123 毫克/100 公克以科學符號模式

表示為 1.23*10-1 毫克/100 公克，其有效位數為三位；若要

修整數據至有效位數二位，則數據應修整為 0.12 毫克/100
公克。 

 
Q6.3：請問營養標示數據修整之方式是如何進位？ 
A：可以用四捨五入方式，或是參照中華民國國家標準總號 CNS 

2925，以『四捨六入五成雙』的原則修整之（中華民國國家

標準總號 CNS 2925，類號 Z4007，規定極限值之有效位數指

示法）。 
1.所保留之最後一位應不變 (捨去，不進位) 

(1)當次一位數小於 5；或 
(2)當次一位數為 5，且其後無其他數字或僅有零，且所保留

之最後一位為偶數(0，2，4，6 或 8) 
例：修整至小數 1 位 

1.24、1.23、1.22、1.21 修整成 1.2                   
1.25、1.250 修整成 1.2 
1.45、1.65、1.85 分別修整成 1.4、1.6、1.8 

2.所保留之最後一位應加 1 (進位) 
(1)當次一位數大於 5；或 
(2)當次一位數為 5，且其後無其他數字或僅有零，且所保留

之最後一位為奇數(1，3，5，7 或 9) 
(3)當次一位數為 5，且其後有任何數字，但非零時 
例：修整至小數 1 位 

1.16、1.17、1.18、1.19 修整成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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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1.150 修整成 1.2 
1.35、1.55、1.75 分別修整成 1.4、1.6、1.8 
1.151、1.251、1.951 分別修整成 1.2、1.3、2.0 
 

七、營養素數值產生方式 

Q7.1：營養標示的數據應如何產生？ 
A：市售包裝食品各項營養成分標示值之產生可依實際之需要選

擇以檢驗分析或計算等方式為之；惟廠商必須對其產品標示

值負責任。 
 
Q7.2：如果採用營養成分分析之方式，則必須分析幾件樣品才具 
      代表性？ 
A：並無強制性規定，廠商可依其產品生產量來決定其統計上之

有效性，惟廠商必須對其產品標示值負責任。 
 
Q7.3：如果採用營養成分分析之方式，而業者又無實驗室來進行

分析實驗，則應由何單位執行？ 
A：建議可委託有公信力之實驗室或單位來進行分析實驗，惟廠

商有責任確認其營養標示值之正確性。 
 
Q7.4：營養標示是否必須由認可檢驗機構驗之？  
A：目前法規並未規定檢驗機構之資格，惟業者對標示值與實測

值之符合性，應負完全責任，故建議請委託具有該項目檢驗

能力與公信力的檢驗機構驗為之。 
 
Q7.5：執行營養素檢驗，是否可用非食品藥物管理署公告之方 
      法？ 
A：如食品藥物管理署有公告之方法，應以公告方法進行檢驗，

如果沒有，業者得參照國際間公認之檢驗方法。惟標示值之

正確性由廠商自行負責。 
 
 



 

 11 

Q7.6：請問是否有規定多久需確認一次產品之營養成分？ 
A：無規定，由廠商自行決定。但為標示值之正確性，廠商應自

訂產品品管計畫，定期監測之。 
 
Q7.7：請問是否可以參照同類食品製作營養標示？ 
A：廠商有責任確認其產品營養標示值之正確性，因同類食品之

營養成分、配方、製程等不盡相同，仍應考量各項因素後，

進行檢驗分析或計算法來得到營養標示值，並對其產品標示

值負責任。 
 
Q7.8：是否會有相關機關或單位來抽驗市售包裝維生素、礦物質

類之錠狀、膠囊狀食品的營養標示值是否正確？ 
A：會。 
 
八、誤差容許範圍 

Q8.1：什麼是誤差允許範圍？  
A：所謂誤差允許範圍，是指標示值與實際檢測值兩者之間，所

允許的誤差差距。並非指計算出來的數值與標示值之間的允

許差距。 

 
Q8.2：標示項目之誤差允許範圍為何？  
A：依規定如下: 
  1.維生素A、維生素D之誤差允許範圍為標示值80%～180%； 
  2.其他維生素(不包含維生素A、維生素D)、礦物質(不包含鈉)

之誤差允許範圍為標示值大於等於標示值之80%； 
  3.蛋白質、碳水化合物、熱量、脂肪、飽和脂肪、反式脂肪、

膽固醇、鈉、糖之自願標示項目，誤差允許範圍為標示值小

於等於標示值之120%； 
  4.其他自願標示營養素之誤差允許範圍為大於等於標示值之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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